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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92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2022-037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北京利尔 股票代码 00239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何枫 曹小超 

办公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工业园 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工业园 

电话 010-61712828 010-61712828 

电子信箱 hef@bjlirr.com caoxc@bjlirr.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03,962,464.83 2,490,659,053.25 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2,451,917.42 240,448,472.89 -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99,542,115.43 229,886,666.88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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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720,680.78 -114,678,492.86 137.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69 0.2020 -7.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69 0.2020 -7.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2% 5.66% -0.5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7,376,185,744.74 6,828,549,591.76 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839,850,193.04 4,617,576,404.43 4.8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63,40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赵继增 
境内自然

人 
24.12% 287,183,872 215,387,904 质押 

65,000,00

0 

牛俊高 
境内自然

人 
3.52% 41,896,018 24,576,512   

张广智 
境内自然

人 
3.03% 36,034,376 732,318   

李苗春 
境内自然

人 
2.24% 26,659,686 559,308   

北京利尔

高温材料

股份有限

公司－第

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1.98% 23,600,000 0   

赵世杰 
境内自然

人 
1.49% 17,773,600 8,219,024   

郝不景 
境内自然

人 
1.34% 15,926,136 8,460,757   

程国安 
境内自然

人 
1.13% 13,479,491 0   

汪正峰 
境内自然

人 
1.02% 12,134,196 6,446,291   

李雅君 
境内自然

人 
0.95% 11,338,06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程国安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3,479,491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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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 2021年 3月 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事宜。公司

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8,829万股（含本数），赵继增先生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票。该事项

已经 2021 年 3 月 22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在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对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的“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发行数量”、“募集资金数量

和用途”进行调整修订。调整后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8,000 万股（含本数），发行价格为 3.32

元/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26,560 万元（含本数）。该调整事项已经公司 2021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于 2021年 9月 28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公

司 2022 年 3 月 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撤回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

文件的议案》，同意撤回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文件。2022 年 3 月 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

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2022]18 号）。 

   2、公司全资子公司洛阳利尔功能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功能”）与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泛海控股”）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签署了《股份转让意向协议》，并依照协议规定全

额支付股份转让价款 1.53 亿元，但泛海控股未在约定时间与洛阳功能签署正式股份转让协议，也未完

成股份的交割。洛阳功能向泛海控股发出《公函》，泛海控股亦未在收到洛阳功能要求履约书面通知起

30 日内纠正其违约行为。基于此，洛阳功能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泛海控股

返还股份转让支付价款并赔偿相关损失，同时对泛海控股的部分财产进行了保全工作。2022 年 1 月 27

日，洛阳功能与泛海控股经友好协商，就诉讼事项达成和解并签订《和解协议》，洛阳功能已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当日全额收到泛海控股安排的其他第三方以银行电汇方式支付的 158,560,670 元，并依照

协议约定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撤回上诉申请，并向洛阳中院申请解除对泛海控股的所有财产保全

措施。2022 年 2 月 14 日，洛阳功能收到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豫民终 1356 号《民事裁定书》，

准许洛阳功能与泛海控股撤回上诉，本裁定为终审裁定。至此，本次诉讼已完结。 

3、公司于 2021年 11月 29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武汉威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与武汉威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

林科技”）27 名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收购其持有的威林科技 43.5359%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

人民币 50,909,449.50 元。自 2021 年 12 月 7 日至 2022 年 1 月 7 日期间，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通过大宗交易及竞价方式已全部完成上述股权转让。同时，为更好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公司以

同等价格条件通过竞价方式受让威林科技 144,750 股股份。报告期末，公司总计持有威林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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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2,900 股，占威林科技总股本的 43.87%，公司成为威林科技第一大股东与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

制人赵继增成为威林科技实际控制人，威林科技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4、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利尔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

议案》、《关于〈北京利尔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

股计划的设立、变更等相关事宜。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对员工持股计划部分要素进行了变更及调整。根据中国证

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股票锁定期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

届满。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结束后、存续期内，管理委员会根据持有人会议的授权，应于员工持股计划

解锁日后于存续期内择机出售相应的标的股票，由持有人会议决定是否对本员工持股计划所对应的收益

进行分配。 

5、公司于 2022年 5月 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事宜。公司拟

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25,000 万股（含本数），赵继增先生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票。

该事项已经 2022年 6月 13日召开的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三、重要事项

